
近日，市教育局印发了《东莞市企业人才子女入学实施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：实施办法），自 2025年 5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至 2030年 4月 30日。现就《实施办法》作如下解读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东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提升包括企业人才等各类人才、各

类群体的教育公共服务水平。2020年至 2024年，举全市之力实

施教育扩容提质千日攻坚，投入 257亿元，新改扩建公办中小学

（幼儿园）313所，增加公办学位 26.51万个，位居全省地级市

首位，大幅提升了各类群体教育保障水平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及

全国、全省教育大会精神，积极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机遇，推

动实施教育强市、人才强市战略，进一步提升人才教育公共服务

水平，提升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，助力东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，

市教育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相关文件精神，制定了《东莞市企业

人才子女入学实施办法》，进一步规范企业人才子女入学政策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结合东莞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需求，健全完善符合条件

的企业人才子女教育服务，在原有政策基础上，结合最新产业发

展实际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，新增部分企业纳入保障范围；根据

企业经营发展和引才留才需要，适当增加部分规模较大、人才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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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的企业人才子女入学指标；落实国家、省以及市委、市政府强

化对企服务有关规定，优化企业人才子女教育服务，简化程序，

优化服务，提升对企业人才子女教育公共服务水平，营造良好的

企业发展环境。

三、政策制定依据

（一）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

（二）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

策措施 （东府〔2022〕1号）

（三）东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“倍增计划”实施方案（东府办

〔2022〕36号）

（四）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建设国际科创制造

强市的实施意见的通知（东府〔2024〕1 号）

（五）关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

干措施（东府〔2025〕1 号）

（六）关于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

干措施（东府〔2025〕2 号）

四、文件主要内容

（一）优待范围。企业人才子女入学优待重点聚焦新质生产

力培育发展，兼顾规模、效益贡献、战略地位、科技投入等要素，

惠及多类支柱行业、企业和科研创新平台。

（二）学位安排规则。符合条件的企业，其高级管理和技术

骨干人才子女可由市教育局或镇街（园区）教育管理部门按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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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数安排入读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（含政府购买学位的民办

学校），享受本市户籍学生同等免费义务教育待遇。

（三）企业人才享受优待的部分前置条件。在社保条件方

面，《实施办法》明确企业人才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指标名额原则

上用于安排在本企业缴纳社保满 12个月（计算至当年 8月 31日）

及以上的高级管理、技术骨干人才子女入学。市倍增计划试点企

业人才与所在企业签订 2 年及以上劳动合同的可放宽至缴纳社

保 1个月及以上。同时，鼓励有条件的园区、镇（街）因地制宜

适当放宽缴纳社保时长。在户籍条件方面，《实施办法》规定的

企业人才子女入学指标，原则上适用于符合条件的非户籍适龄儿

童少年。企业中的本市户籍人员及其子女，按我市户籍人员待遇

安排入学。各园区、镇（街）、各单位在工作中要积极引导符合

入户条件的企业人才及其子女入户当地，按户籍人口享受入学待

遇。

（四）进一步优化企业人才子女入学服务。《实施办法》明

确企业人才可在自有住宅所在地申请子女入学；对未列入文件规

定的企业范围但属于我市战略性支柱产业或具有较大发展潜力

的企业（机构），可以“一事一议”形式安排学位指标；鼓励园区、

镇（街）结合实际制定本地企业人才子女入学优待政策。


